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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阅读 以学立家

为进一步营造良好的消防宣传氛围，增强辖区小朋友的消防安全意识，近日，锡
山区消防救援大队在确保日常工作有序推进的前提下，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
邀请小朋友们和消防来一次“零距离”接触。 （齐天一 摄）

作为一名老党员，匡一松带头组建
党员志愿者队伍，定期在阳山镇各个角
落开展环保志愿服务活动。在2012年
一次偶然的爬山健身中，匡一松发现山
道上的塑料垃圾比较多。自此，全家商
量决定，每周上阳山进行一次环保志愿
活动，这一坚持，就是11年。每到周末，
一家三口就会邀上几位邻居，一边登高
锻炼，一边清理垃圾。这项自发的志愿
活动渐渐受到了登山爱好者的关注，带
动了更多人加入他们。

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下，女儿匡时越
大学毕业后踏上了小学语文老师的工作
岗位，业余时间她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
各类志愿服务活动。2020年至2021年
间，她义务为患有孤独症的兄弟俩“送教
上门”。一开始效果并不显著，匡时越有
些灰心和焦虑，但妈妈用曾经的教学经
历鼓励她，“只要不抛弃不放弃，努力就

会有奇迹”，匡时越坚持了下来，“一开
始，孩子对外界的反应并不敏感，我们只
能从基础的抓、握来教起。在专家指导
下，他们渐渐有了一定的转变，比如看见
我会很开心，会鼓掌，配合完成动作等，
这都让我十分有成就感。”

匡一松一家人始终坚持着“和睦邻
里、文明知礼、热心公益、乐于助人”的家
庭理念，充实自己的生活的同时，不忘带
动身边人，在弘扬美德、践行志愿的道路
上不断前行着。他们也因此收获了市文
明家庭的荣誉。

（晚报记者 毛岑岑/文 图片由受访
者提供）

本报讯 老黄酒后在浴室
休息时猝死，亲属认为浴室在
提供服务过程中存在明显过
错，应当承担40%的赔偿责任，
合计50余万元。近日，滨湖法
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老黄一生未娶，无儿无
女。一天，他独自前往一家常
去的浴室洗澡。前台已与他非
常熟悉，寒暄间他偶尔提到自
己“身上没力气”，但他没告诉
前台的是，他厚厚的夹克下，还
夹着一瓶啤酒。他完全忘了自
己口袋中，还揣着不久前因身
体不适而服用过的地芬尼多。

老黄沐浴结束后，一瓶啤
酒也喝完了，一个小时后，满身
蒸汽的他来到浴室休息大厅的
躺椅上休息。工作人员小张为
老顾客倒了一杯白开水就离开
了，老黄便自行在大厅看电视、
睡觉。又过了两个小时，因为晚
饭时间要到了，小张见大厅仅老
黄一人，就上前询问，看看他准
备几点离开。但走上前，询问后
无人作答，推了一下后，小张才
发现老黄已经手脚冰凉，没了心
跳。小张吓得不轻，赶紧拨打报
警电话、告知老板。老黄虽然很
快就被救护车接走，但当天医院
还是给出了居民死亡医学证明
（推断）书，确认老黄已死亡。经
鉴定，老黄的死亡原因是限制性
心肌病猝死。

老黄的兄弟们从公安处知
道这一噩耗后，十分悲痛。他
们认为浴室没能充分保障老黄
人身安全，应当承担相应的侵
权责任：浴室工作人员在老黄
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下，未经询
问就同意他消费；老黄在休息

大厅休息的几小时内没有工作
人员前去服务，如果工作人员
能为场所通通风或给老黄翻翻
身，猝死惨剧可能就不会发
生。因此，他们认为，浴室在提
供服务过程中存在明显过错，
应当对老黄的死亡承担40%的
赔偿责任，合计50余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行为人
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
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经营场所未尽到安全保障义
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

滨湖法院法官助理倪悠然
告诉记者，本案中，浴室作为经
营场所对顾客有安全保障义务，
但该义务应当在合理限度之
内。老黄亲属主张浴室工作人
员应当不时翻动正在睡觉休息
的客人以避免猝死的发生，首先
无确切的医学依据，其次浴室大
厅为休息场所，保持顾客安静休
憩也符合常理，该主张已远超正
常浴室经营的保障义务且与常
识不符。此外，老黄在服药和身
体不适的情况下进入浴室洗澡，
期间还私带啤酒饮用，是自陷风
险，他进入澡堂前所称的“身上没
力气”，尚未达到工作人员阻止其
就浴的程度。在老黄未求助、无
异样的情形下，工作人员无法预
见其可能发生的危险，也不具备
救助的可能性。浴室已在显著位
置张贴提示牌，休息大厅也配备
了服务人员和通风设施；服务人
员发现异常后及时拨打报警电
话，视为已尽到合理的保障义
务，不应据此要求他承担侵权责
任。综上，法院依法驳回老黄亲
属的全部诉讼请求。 （晓城）

本报讯 前不久，梁溪公安
分局中山路警务站接到刘女士
的求助电话，对方称自己的挎
包丢失不见了，包内除了有现
金、手表等物品以外，还有一份
重要资料。

接警后，民警叶洪波和同
事迅速赶到事发现场。到达现
场后，刘女士告诉民警，10月4
日晚上10时左右，她入住了永
乐路上的一家民宿，第二天准
备退房时，她发现自己随身携
带的挎包不见了。“我们入住的
民宿是上下两层的，下面是个
小客厅，楼上是卧室。晚上我
睡在二楼，行李都放在楼下的
小客厅，第二天早上起床后发
现挎包不见了。”退房以后，刘
女士又找民宿服务员把房间打
开后寻找，可一直未寻得遗失

的挎包。
民警询问后了解到，刘女

士的包内有2000多元现金、一
条项链以及价值两万元左右的
手表，还有不少证件以及工作
上使用的重要材料，“当时刘女
士眼泪都急出来了，她说其实
钱、项链、手表找不到都无所
谓，关键是包里面的资料和证
件对她非常重要。”

民警立即调取监控，没有
发现他人侵入房间，分析刘女
士的挎包应该还在房间内，于
是与刘女士一起再次进入房间
寻找。在仔细搜寻的过程中，
叶洪波拿着警用手电筒照到沙
发底下，果然发现了一只挎
包。经清点，刘女士丢失的黑
色挎包内现金物品以及资料完
好无缺。 （晓城 曾安涛）

市文明家庭匡一松家庭：

阅读提升自我，志愿奉献他人
男子酒后在浴室休息时猝死

亲属索赔50余万元
被法院驳回

民宿门完好
客人挎包去了哪儿

走进阳山镇
居民匡一松的家
里，就会被他们
家的“书墙”所吸
引 ，7 组 书 柜 、
1500多本书籍让
这个和睦的小家
庭充满了书香。

除了阅读，
志愿服务也是这
家人乐此不疲的
事业。

“每天晚饭后是我们全家规定的阅
读时间，除了阅读书报，我们还会交流当
天的新闻或者最近的阅读感受。”采访
中，匡一松介绍，一家人每周坚持至少阅
读一本好书，每年用于购买书籍、订阅报
刊支出有3000余元。“我们每个人阅读
的兴趣不同，所以在家里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书柜。”为了方便阅读，一家人还买
了几个活动小书架，让书籍随处可见，随
手可取。阅读、交流、写作，这样的习惯
不止于家庭，也被一家人带进了工作
中。通过不断自学，匡一松先后取得国

家级社会工作师、高级经济师职称。
据社区工作员介绍，匡一松在本职

工作之余，经常开展义务宣讲活动。他利
用业余时间还制作了《社区工作者基本素
质和能力》《志愿精神和志愿者基础知识》
《民法典亮点与解读》等课件，很受居民欢
迎。“我们都很喜欢听他的课，不光生动、
易懂，听完了能收获不少知识呢。”妻子王
巧英是阳山中学的一名教师，为了激发学
生的阅读、写作热情，她为班级建立起了
读书角，鼓励学生在业余时间多看不同类
型的书籍，丰富兴趣爱好。

言传身教 乐于奉献


